
 高雄捷運圖像(智慧財產權)授權申請表 

申請人/公司/單位機關名稱： 申請日期：民國   年  月  日 

地址： 電子郵件： 

聯絡人：         連絡電話/手機： 

利用

方式 

□營利使用 □非營利使用 

□出版品(書籍、報紙、雜誌、期刊等) □廣告傳單 □手冊 □海報 

□裝潢佈置 □網際網路公開傳輸廣告文宣 □其他: 

版面

大小 
□1/8頁  □1/4頁  □1/2頁  □3/4頁 □全頁  □跨頁  □封底  □封面  □其他 

使用

期限 
自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至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申請網路授權年限 網路公開傳輸、廣告： □6個月  □１年 

用途(請詳述) 

 

項次 圖  像  名  稱 數量 

1 □高雄捷運路網圖   

2 □光之穹頂  

3 □其他:  

收費標準  請參照高雄捷運圖像(智慧財產權)授權收費標準規定。 

申請人申請 貴公司

圖像(智慧財產權)授

權，一經  貴公司同

意，願遵守右列條款 

1. 申請本公司圖像(智慧財產權)資料，應備具本申請表、圖像樣本及相關證明文

件。 

2. 申請人使用高雄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圖像(智慧財產權)，須於使用圖幅旁適當位置作

「高雄捷運圖像(智慧財產權)授權」載示。 

3. 申請人於申請文宣品製作完成後，應寄送樣本 2本供 貴公司存參。 

4. 申請人保證確實依申請用途使用 貴公司圖像(智慧財產權)。如另有其他用途者，將

另行申請授權使用。申請人並保證不為非法提供複製、下載、或將本申請授權內容

再轉授權於其他第三人。 

5. 上開條款業由申請人於合理審閱期間內，審閱完畢，並同意遵守。 

 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 1.申請表填妥及用印後，請郵寄掛號至：806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 1 號 高雄捷運公司-開發事業處收。 

註 2.申請人若有相關疑問，請電洽本公司開發事業處(07)793-9666 轉 88306。 

 

※下列各欄由高雄捷運公司填寫。 

開發事業處 

審核意見 

承辦人 經理 處長 

   

 

公司、機關

印鑑或單位

關防用印處 


